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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

工业用地弹性供应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备案报告

自治区人民政府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、政府《关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

置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

入推进土地权改革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

进一步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，健全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

系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制定了《宁夏回

族自治区工业用地弹性供应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宁自然资规发

〔2021〕3 号），该《实施办法》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

效期两年。现将正式文件及说明（一式五份）报送备案。

附件：1．关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用地弹性供应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审查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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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关于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用地弹性供应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2021 年 7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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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用地

弹性供应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审查说明

为进一步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，健全工业用地市场

供应体系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制定了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工业用地弹性供应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宁自然资规

发〔2021〕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现将有关内容作如下

说明：

一、《实施办法》的制定背景

为进一步完善差别化土地供应制度，健全工业用地市场供应

体系，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，自然资源厅研究制定了《实施办

法》。制定《实施办法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：一是中央有要求。

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，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《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

提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，健全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

弹性年期供应等工业用地市场供应体系。二是政策有规定。自然

资源部《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（2019 年版）》（自然资办发

〔2019〕31 号）明确产业用地可以采取弹性供应方式，地方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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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制定本地区具体管理规定。三是现实有需求。经深入各市、

县（区）实地调研，普遍反映现阶段一次性出让 50 年的供地方式

与工业项目的生命周期不符，存在一次性供地用地成本较高、长

时间市场变化导致土地闲置等问题，亟需完善供地政策，优化土

地资源配置。

基于此，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十二

届十二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构建更加

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精神和自治区《关于深

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《关于深入推进土地权改革完

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产业用地政策实施

工作指引（2019 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31 号）

等规定，结合外省区经验做法和自治区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实施

办法》。

二、起草及征求意见情况

我们深入各市、县（区）实地调研，详细了解各地工业用地

供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研究对策措施。充分学习借鉴上海、江

苏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南、广西、海南等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好的经

验做法，经过起草初稿、专题讨论、调整修改等，数易其稿，形

成《实施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分别征求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

府、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生态环境厅、



！！！— 5 —！！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相关厅局以及相关专家意见建议，在自然资

源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对收集到的 27 个市、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和 4 个相关厅局 6 条修改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，逐条研

究分析，充分吸收修改。先后召开专题会议和厅务会议研究讨论，

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《实施办法》（送审稿）。

三、《实施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 6 章 30 条，包括总则、供应条件及程序、租

金和出让金标准、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以及附则。

第一章总则，共 4 条。明确《实施办法》的适用范围和目的

意义，以及工业用地弹性年期、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租让结合

等供应方式的定义、实施主体和责任部门。将原有一次性出让 50

年的“刚性”供应方式，拓展为多年期、多方式、可选择的“弹

性”供应方式，体现节约集约用地理念。

第二章供应条件及程序，共 8 条。细化工业用地 4 种新供应

方式的年期要求、供地程序等内容，指导政府结合工业项目生命

周期，灵活确定出让年限和方式，有效增加土地流转效率，推动

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。

第三章租金和出让金标准，共 4条。提出租金和出让金的计

算标准和缴纳方式，明确由市、县政府依据国家和自治区工业用

地基准地价、评估价和市场情况，确定租金标准和出让价格。租

金原则上一次性缴纳，也可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，有效降低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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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用地成本。

第四章权利义务，共 10 条。明确政府和土地使用权人在合

同约定期限内的权利义务。提出由市县政府建立工业项目准入、

投资、产出等综合绩效评估考核制度，考核结果作为办理土地续

期和收回土地的主要依据；市县相关部门建立共同监管机制，对

工业用地开发利用实行全生命周期监管。特别是对采取先租后让、

租让结合方式供应土地的，以实际开发利用情况决定使用年限，

如到期无法达到约定条件，剩余年限则不再出让，促进土地资源

要素向优质高效产业集中。对出让（或租赁）期限届满，土地使

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可申请续期，保障其合法权益。

第五章违约责任，共 2条。明确土地使用权人应承担的违约

责任。对违规转让、转租、抵押租赁土地使用权的，市县政府可

以解除租赁合同，依法收回租赁土地使用权。对未按合同约定开

发建设、支付土地出让金的，市县政府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违

约金。

第六章附则，共 2条。明确《实施办法》的解释权和有效期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6 日印发


